救济途径：

一、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依照审计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进行审计监督作出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审计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提请审计机关的新乡市人民政府裁决，新乡市人民政府的裁决为最终决定。

　　审计机关应当在审计决定中告知被审计单位提请裁决的途径和期限。

　　裁决期间，审计决定不停止执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停止执行：

　　（一）审计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二）受理裁决的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三）被审计单位申请停止执行，受理裁决的人民政府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的。

　　裁决由新乡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办理。裁决决定应当自接到提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法制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审计机关和提请裁决的被审计单位，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30日。

二、除上述可以提请裁决的审计决定外，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其他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审计机关应当在审计决定中告知被审计单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